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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某某原在一家主营母婴用品

的电商公司做运营工作。 客户在该

公司电商店铺下单后， 何某某就去

寻找货源， 接着下单发货给客户，

店铺则从中赚取高额差价。 然而，

何某某往往以极低的价格购进货

源， 他也明知这些货物不可能是正

品。 不到半年， 店铺就被电商平台

全部关闭， 何某某也被公司辞退。

有了这些电商运营经验， 何某

某如法炮制， 自立门户， 一连开设

了几家母婴用品店。 最初， 何某某

还是从以前的渠道进货， 经营时间

久了， 他也有了自己的上家 （另案

处理）。

2023 年 1 月， 有人联系何某

某， 让他帮忙销售奶瓶奶嘴等商

品。 双方一个制假， 一个售假， 为

了金钱利益， 一拍即合。 自此， 何

某某和上家达成共谋， 形成了固定

的产销模式： 上家生产假冒“pigeon

（贝亲）”“hegen（赫根）”等商标的奶

瓶奶嘴等商品， 何某某将商品放在

自己开设的网店里， 加价对外出

售， 客户下单后， 由上家代为发

货。 由于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

格，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 短短

几个月的时间， 就卖出了 31 万余

元的假货， 非法获利 5 万余元。

虹口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何某

某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 销售明

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 其行为已构成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审理中，

辩护人提出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

法院认为何某某销售的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婴幼儿用品， 根据产品性

质、 用途， 结合犯罪金额， 并不属

于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 不符合适

用缓刑的法律规定。

最终， 虹口法院判决何某某犯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6

万元。

●以主观明知、 客观销假的事

实作为依据

行为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 仍然实施销售行为， 可以构

成主观方面的明知要件。 结合本

案， 何某某明知从上家处购进的是

假冒知名注册商标的婴幼儿用品，

而继续实施销售行为， 从中牟取非

法利益。 而且何某某以明显低于市

场价格进货， 为了获利加价销售，

销售价格仍然低于品牌市场价。 另

外， 何某某知道销售的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产品后， 仍然持续稳定地从上

家处进货， 综合案件事实， 何某某构

成了主观方面的故意。

行为人在主观明知的前提下， 实

施了客观的销假行为， 完成了犯罪的

闭环。

本案中， 何某某进购假冒知名品

牌的婴幼儿用品， 虽不是由自己直接

发货， 却是以自己店铺的名义对外销

售。 更何况， “销售” 的内涵不只有

自销， 还包括了批发、 零售、 代售、

贩卖等内容。

综合全案， 何某某既具备了主观

方面的明知， 也实施了客观方面的销

假行为， 完成了认定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的全部事实行为。

●以犯罪情节、 社会危害的权衡

处以刑罚

案件裁判中， 要根据行为人的犯

罪情节进行量刑裁判。 该案区别于其

他销假案件的重要特点就是销售的是

假冒奶瓶、 奶嘴等， 这类婴幼儿用品

直接关系到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奶

瓶、 奶嘴的质量不过关， 潜在危害性

极大。 不能因为目前无反馈损害结

果， 就忽略其社会危害性。 所以， 综

合何某某的犯罪情节， 销假的产品性

质、 用途以及社会危害性， 对其适用

实刑。

在此， 法官也提醒广大宝妈宝

爸， 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母婴产

品， 购买时看清销售资质。 多数大牌

厂家为防止消费者购买到假冒伪劣，

会在包装上标上官方防伪码或物流码

标签， 产品到手务必查询真伪。 黑心

商家常常会利用人们低价买正品的

“捡漏” 心理， 如果价格比官方售价

低不少， 就要提高警惕了， 切莫贪便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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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杨秋月 陆楠 记者 徐荔

你有没有遇到过在搜索平台搜索某关键词，但出现

的结果却不是自己想要的， 反而链接到其他无关的网

站？ 一般情况下，这是由于商家通过搜索平台将某些关

键词和自身进行关联，以此获取更多搜索量、点击量。

要注意的是， 如果将他人的商标设置为搜索关键

词，引流到自己的网页上，就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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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来公司是一家从事牛排制作

销售的餐饮公司，拥有“朋来”商标，

核定使用范围包括：肉、牛排、鱼制

食品、水果蜜饯、速冻方便菜肴等。

2021 年 11 月的一天， 朋来公

司的工作人员在搜索平台搜索“朋

来牛排加盟”时，发现搜索结果中有

一条标题为“[总]-朋来牛排加盟主

页，总店招商，堂吃+外卖双赢”的

内容，但页面下方显示的是“倍贝餐

饮公司”字样。 点击上述链接后，页

面跳转为倍贝餐饮公司的招商、加

盟信息。

朋来公司认为， 倍贝餐饮公司

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倍贝餐饮公

司未经许可，长期恶意使用“朋来”

商标作为商业推广， 目的就是利用

“朋来”商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自

己引流，让消费者和加盟商混淆，这

样会使得本可能属于朋来公司的商

业机会转至倍贝餐饮公司。于是，朋

来公司诉请判令倍贝餐饮公司赔偿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5 万元。

倍贝餐饮公司辩称， 公司主要

从事牛排的加盟业务，和“朋来”商

标的核准范围不一致， 且公司仅在

搜索平台上使用“朋来牛排加盟”作

为关键词搜索， 并非直接使用“朋

来”商标，不构成商标侵权。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 倍贝餐

饮公司在搜索平台中将“朋来牛排

加盟”设置为关键词，使得搜索链接

的标题中含有“朋来”字样，但搜索

结果中显示的是倍贝餐饮公司的商

业推广网页链接， 可见倍贝餐饮公

司将“朋来”用于广告宣传，起到了

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 属于

商标性使用。 上述链接指向倍贝餐

饮公司的“某牛排”加盟招商广告，

与原告的“朋来”商标核定使用的范

围属于类似服务。经比对，被诉侵权

标识与原告的“朋来”注册商标在整

体上构成相同， 容易导致相关公众

对商品/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 因

此， 被控侵权链接的标题部分使用

“朋来”文字，构成对原告“朋来”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综合相关情况， 松江法院判决

倍贝餐饮公司赔偿朋来公司经济损

失及合理开支 4000 元。

（文中涉案公司、 商标均为化名）

经营者在网络推广过程中，通

常会设置特定的搜索关键词， 以提

高商品或服务的曝光率。 该类关键

词的设定是否涉嫌侵犯他人的商标

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判定：

1.判断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

通过关键词设定， 使得网络用

户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后，其

他权利人的商标直接出现在搜索结

果标题中，属于关键词的显性使用。

如该关键词能够发挥区分商品或者

服务来源的功能， 公众可以基于该

关键词直接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

则属于商标性使用， 应当受到商标

法的规制。

2.在关键词推广属于商标性使

用的前提下，通过综合对比的方式，

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检视关键词是否和权利人的商

标构成相同或近似及该关键词指向

的商品 / 服务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

品 / 服务的种类是否相同或类似。

在关键词和商标相同的情况下，如

关键词指向的商品 / 服务和商标的

核定使用商品 / 服务相同， 则构成

商标侵权。 如关键词和商标构成近

似商标，即使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 /

服务上使用， 也要结合商标的知名

度、显著性，将该商标的字体、大小、

颜色、图形、结构等因素，和关键词

的组成进行综合比对判断， 足以造

成消费者混淆的，构成商标侵权。

3.市场竞争中的经营者应当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

对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

形应谨慎审查并合理避让， 不得不

正当地利用他人的商业成果谋取市

场交易机会。

与此同时， 搜索平台也应承担

起社会责任，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 通讯员 阚颖 姜叶萌

记 者 徐荔

作为宝宝的亲密伙伴，

奶瓶、 奶嘴的安全性极为重

要。 为了宝宝的健康， 很多

宝妈宝爸都会选择贝亲、 赫

根等知名品牌的产品。

然而， 有利欲熏心者竟

将罪恶之手伸向了奶瓶、 奶

嘴， 假冒品牌产品牟利。 近

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销售假冒奶

瓶、 奶嘴等婴幼儿用品的案件。

案件回顾>>>


